
© 1994-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http://www.cnki.net

·监督管理·

食品卫生行政处罚证据收集问题探讨

谢国祥 　沈 　滨 　王雪欢

(南京市卫生防疫站 ,江苏 南京 　210003)

　　食品卫生行政处罚证据是指卫生行政机关及其

执法人员在食品卫生行政执法过程中依法收集的 ,

用以证明食品卫生违法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客观材

料。调查取证是食品卫生执法活动的重要内容之

一 ,其水平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到食品卫生行政处

罚的案件质量 ,甚至会因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案件证

据不足而使卫生行政部门在行政诉讼中败诉。本文

就以下易遇问题进行探讨。

1 　收集证据的法定程序问题　表明身份是《行政处

罚法》规定的一项全新的法律制度 ,是指行政执法人

员在执法检查时 ,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明 ,以表

明执法人员身份 ,所在的行政机关及相应的行政管

理职权。表明身份是行政调查的一般前提 ,也是行

政执法人员的一种程序义务 ,是行政相对人积极地

配合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调查的必要条件。

一些执法人员在食品卫生行政执法工作中虽能

做到出示执法证件 ,但忽视了在现场检查记录、询问

笔录等收集证据的书面材料中记录出示证件的情

形 ,以致难以证明执法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已表明了

身份。为此 ,应在上述笔录正文之前注明“我们是 ×

××卫生局防疫站的食品卫生监督员 ×××, ××

×”等字样 ,这样就通过书面形式记载了执法人员忠

实履行其表明身份程序的过程和情形。否则 ,行政

机关依据书面记载所取得的证据依然没有达到《行

政处罚法》所要求的程序标准。

制作询问笔录时 ,应有两名执法人员在场 ,询问

人与记录人不应是同一人员 ,也不能一人询问与记

录 ,事后再让另一执法人员补签。此外 ,在询问与记

录过程中两名执法人员必须始终在场 ,只有两人共

同进行调查所取得的证据才有效。

调查取据 ,应让检查陪同或被询问人员对记录

进行审阅确认 ,表明对以上事实的认可程度 ,如“属

实、基本属实、不属实”等字样 ,认为不属实的 ,应由

检查陪同人员写明其内容及其理由 ,并签名盖章。

否则 ,只签名而不表明对笔录中所载内容的认可程

度 ,即不征求当事人对之有无异议 ,则该笔录起不到

有效的证明作用。

2 　证据应体现专业性、技术性特点　食品卫生执法

证据应能充分体现其行政管理活动所固有的专业性

和技术性的特点 ,否则 ,收集的证据不具有科学性 ,

以致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 ,现举例分述如下。

某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现场检查记录记载 :厨房

门未设置纱门。据此 ,认定其违反《食品卫生法》第

八条第三项规定 ,对该餐馆进行了“责令改正、罚款

300 元”的行政处罚。此处暂且撇开行政处罚是否

适当 ,就该违法事实能否成立也值得怀疑。厨房门

可能有多个 ,厨房与外环境、厨房与餐厅、厨房各加

工场所间都有可能设置门 ,那么厨房与餐厅、厨房加

工场所间的门是否必须配备纱门 ? 从严格意义上

讲 ,厨房与外环境直接相连、并需开启的门窗才需设

置纱门纱窗。因此 ,笼统地认定厨房门未设置纱门

为违法事实显然不能成立。

某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检查发现有数万元的肉类

罐头发生“胖听”,据此认定属于禁止生产经营的食

品 ,责令销毁该批罐头 ,并进行了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根据食品卫生知识 ,如系生物性或化学性胖听肉类

罐头属禁止经营的食品 ,应予以销毁 ,如系物理性胖

听肉类罐头 ,则不一定是属禁止经营的食品 ,给予行

政处罚的证据就不足。

虽然 GBΠT 500911 —1996《食品卫生检验方法理

化部分总则》规定 ,感官不合格产品不必进行理化检

验 ,直接判为不合格产品。但感官检验是有专门检

验条件与技术要求的 ,所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

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,仍需采集试样送检验室检验 ,

并出具检验报告。

在食品卫生执法检查中会发现毛蚶、河豚鱼、有

毒蘑菇等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或使用罂粟壳加工食

品。对这些食品必须有鉴定结论 ,即鉴定人利用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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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的专门知识 ,对这些食品所作的结论性意见。值

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述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,卫生

行政部门并不是法定鉴定机构 ,食品卫生执法人员

也不是鉴定此类食品的专业人员。因此 ,卫生行政

部门在食品卫生执法中发现这些禁止生产经营的食

品 ,除制作现场笔录外 ,还应采集试样 ,并出具试样

采集单 ,请法定部门作出鉴定结论 ,否则将会影响到

案件证据的证明效力或在行政诉讼举证时处于被动

局面。

3 　索取资料作为证据的效力问题 　在食品卫生行

政执法中 ,由于一定原因往往索取不到原件原物 ,而

索取的往往是复印件。对此 ,一方面执法人员应将

索取的复印件内容与原件进行核实 ,鉴别真伪 ;另一

方面除应让提交证据的单位或个人在复印件上注明

“与原件内容相同或一致”字样 ,并签名、盖章外 ,材

料为两页以上的 ,如是单位提交还应盖有启封章 ,如

系个人提交则应在每一页复印件上签字 ,并有相应

文字说明。

调查取证期间 ,当事人认为能提供有利于自己

证据的 ,执法人员应用卫生监督意见书或询问笔录

的形式要求限期提供。这样可以避免当事人口头上

说能提供证据 ,但又迟迟拿不出证据 ,使食品卫生行

政执法难以进行下去的被动局面。

4 　社会投诉、舆论监督的证据问题　依靠社会团体

与个人参与食品卫生监督 ,是保证食品卫生的有效

办法 ,也是食品卫生执法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 ,食品

卫生监督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如何正确审查、使用社

会投诉的证据就成为食品卫生执法的一个重要问

题。

媒体曾报道 ,某饭店使用顾客食用后的猪骨头

熬制骨头汤作火锅料 ,有电视台记者所摄录像资料

为证。食品卫生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未发现该违法行

为 ,该饭店从负责人到职工均否认该事实 ,录像中的

饭店当事人申辩 ,当时是按记者要求才这样做的 ,并

非本人愿意。执法人员要求记者提供举报者时 ,记

者以保护举报者为由遭到婉拒 ,以使该案件事实无

法认定。新闻媒体对此的跟踪报道认为 ,有录像作

为证据 ,事实清楚 ,卫生行政部门应对该饭店进行行

政处罚。

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第十四条规定 ,卫生行政

机关对社会举报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 ,并做好记录。

由此可见 ,社会投诉只能是食品卫生案件受理的来

源之一 ,符合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第十五条立案条

件 ,才应当在七日内予以立案。

就视听资料证据而言 ,它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

出现的一种新的证据。由于视听资料可以通过高新

技术加以剪接、拼凑以伪造或加工 ,所以即使是卫生

行政部门执法自行取得的视听资料 ,也不能单凭该

证据作出处罚决定 ,必须与其它证据印证。

就本案调查所取得的证据来看 ,记者提供的录

像、证言 ,以及对饭店有关人员所制作的笔录均应作

为该案的证据。但审查这些证据时 ,证据与证据间、

证据与案情之间存在矛盾 ,且未能合理排除 ,所以这

些证据尚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,在这种情况下进行

行政处罚显然缺乏事实依据。

食品卫生行政处罚要做到查明事实 ,必须从严

格的调查程序着手。执法人员在调查过程中 ,如记

者能提供证人 ,在充分排除证人与当事人无利害关

系 ,合理排除证人证言与其它证据的矛盾后 ,就能确

认该违法事实 ,应依法对该饭店实施处罚。

5 　现场笔录的证据确凿性问题 　现场笔录是对执

法人员现场检查到的违法事实所作的记录 ,是食品

卫生执法收集证据的主要手段之一 ,也是食品卫生

行政处罚中用得最多的法定证据。某些食品卫生监

督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往往认为 ,违法事实均记录在

现场笔录上 ,其事实清楚 ,证据确凿 ,其实不然 ,尤其

在行政诉讼中 ,卫生行政部门负有举证责任 ,此时面

对原告的责证 ,卫生行政机关只有现场笔录作为违

法事实的证据 ,显然是不够的。

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卫生问题大多是动态变

化的 ,除采用现场笔录客观、公正地记录违法事实

外 ,还应运用录音、录像、拍照等手段公开取得证据 ,

以证明笔录所记录的违法事实。发现超过保质期限

的食品 ,除在现场笔录中详细记录其产品名称、数

量、规格、生产厂家、地址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外 ,还

应采集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作为证据 ,并出具试样

采集记录表 ,这样既有书证 ,又有物证。否则 ,对现

场笔录是否如实反映了现场或某种物证的真实情

况 ,在不结合其它证据的情况下是难以判断的。因

此 ,在仅有一种直接证据没有其它任何间接证据予

以鉴别或印证的情况下 ,有时候难以认定该直接证

据为确凿的。

食品卫生行政处罚的前提是事实清楚 ,证据确

凿。这就要求食品卫生执法人员必须掌握收集证据

的基本方法 ,不断提高收集证据的技能 ,并对取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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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证据进行全面、系统的审查、分析、判断 ,具有确

凿性的证据才能作为食品卫生行政执法定案证据加

以运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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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探讨

郭金生

(顺义县卫生防疫站 ,北京 顺义 　101300)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四条规

定 ,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 ,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

款的行政处罚 ,也就是人们简称的“一事不再罚原

则”,此原则是指行政执法主体对违法行为人的同一

违法行为 ,不得以同一违法事实和同一依据 ,给予两

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。这是行政处罚法的重要原

则之一 ,也是实际工作中较难把握的。在卫生行政

执法过程当中 ,卫生执法人员经常遇到下面问题 ,对

违法行为人的某一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 ,同时责令

其改正 ,但当事人缴纳了罚款后 ,并未改正违法行

为 ,仍进行违法活动 ;或者无证商贩接受了卫生行政

部门罚款处罚后 ,更换经营地点从事违法活动。以

上这两种行为是否遵循一事不再罚原则 ? 如何准确

把握这一原则 ,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有着重要意义。

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。

1 　充分认识确立这一原则的意义 　一事不再罚原

则主要是针对实际工作中 ,一些行政主体从经济利

益或其他局部利益出发 ,互争行政处罚权 (特别是罚

款权) ,导致对违法者重复处罚的现象而确立的。重

复处罚、一事多罚 ,既违背了行政处罚的目的 ,又违

背了行政处罚过罚相当的原则 ,失去了行政处罚的

公正性、严肃性 ,不适当地损害了被处罚者的合法权

益 ,影响了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。因此 ,通

过立法的形式明确确立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是十分必

要的。

2 　正确理解一事不再罚的含义和实质内涵

211 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含义是指对违法行为人的

同一违法行为 ,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给予两

次以上的行政处罚。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是一事不

再罚原则构成的共同要件 ,二者缺一不可。同一事

实是指同一违法行为 ,也就是从其构成要件上 ,只符

合一个违法行为的特征 ;同一理由是指同一法律依

据。

212 　如何认定“同一违法行为”　同一违法行为 ,指

该行为的性质具有同一性和不可分性。

21211 　该行为在一个法律文件中规定 ,或者虽在两

个以上的法律文件中规定 ,但其行为性质和特征具

有同一性 ,并由一个行政机关管辖。卫生行政机关

经常遇到的情况有以下两种 :

a1 某食品经营者无卫生许可证 ,且上岗从业人

员未体检 ,出售变质食品 ,以上违法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二

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九条第 (一)项 ,该食品经营者虽违

犯了多条法规 ,但属于同一违法行为。

b1 北京某纯净水厂由于使用二次供水的水源

受污染 ,造成一起肠道传染病的暴发 ,同时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、《北京市生活饮用水

卫生监督管理条例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

法》,因 3 部法规是同一个行政机关管辖 ,仍属同一

违法行为。

21212 　该行为在两个以上的法律文件中规定 ,由不

同的行政管辖 ,无论法律文件对该行为性质和特征

是否有不同的描述 ,只要其行为具有不可分性和必

然关联性 ,即可认定为一个违法行为。

a1 一食品经营者无卫生许可证且无营业执照 ,

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卫生局联合执法中 ,虽然依法

应由工商行政和卫生行政部门管辖 ,但无证必然无

照 ,只能由一个机关进行罚款处罚。

b1 上述情况 ,无证经营者经营的食品为腐烂变

质的食品 ,两者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 ,是可分的 ,应

视为两个行为 ,可以由卫生行政机关和工商行政管

理局分别依法处以罚款的处罚。

21213 　同一违法行为是一个当事人作出的行为 　

两人以上当事人实施的行为是共同违法行为 ,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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